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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示 

本公司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公司概况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海宁森德皮革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公司注册地址：海宁市斜桥镇庆云工业园区 

（三）公司法定代表人：周小松 

（四）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：陈争明 

（五）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：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

司 

 

二、已发行的债券概况 

（一）海宁森德皮革有限公司 2012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

债券名称 海宁森德皮革有限公司 2012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

债券简称 12 森德债（深交所）          

债券代码 118011（深交所） 

债券存续期 2012 年 6 月 11 日-2015 年 6 月 10 日 

发行总额 人民币 1.5 亿元 

票面利率 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，票面利率为 8.10% 

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



 

支付。 

债券/主体评级 AA-/BBB+ 

债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

三、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

公司在 2012 年 6 月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1.5 亿元。截至 2014

年 6 月末，公司已经按时足额支付 2 个年度的利息，付息额为 2,430

万元。截至 2014 年 6 月末，本期债券已回售 1.2 亿元，剩余本金 0.3

亿元将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到期。 

 

四、其他债券发行情况 

除“12 森德债”外，发行人无其他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。 

 

五、银行贷款本息有无逾期 

本公司银行贷款本息不存在逾期未付的情况。 

 

六、是否存在违约及未来是否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风险的情况说明 

本公司发行债券兑付兑息不存在违约情况，并且尽本公司所知，

亦没有迹象表明本公司未来按期偿付存在风险。 

 

七、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 

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

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，并且尽本公司

所知，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、仲裁或行








